
关于 2019年度准格尔旗 

地方政府债务举借情况说明 

2019 年鄂尔多斯市财政局下达我旗政府债务限额为

104.56 亿元，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98.45 亿元，专项债务限

额 6.11 亿元。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4 亿元，其中新增一

般债务 3.82 亿元，新增专项债务 0.18 亿元。新增地方政

府债务 4 亿元均为上级转贷新增地方政府债券举借，主要

用于市政建设、教育卫生、土地收储等重点领域公益性项

目建设。 

按照“开前门、堵后门、控闸门”的债务管理思路，

2019 年我旗积极向上级申请新增债券支持的同时，严格控

制新增债务的发生，从源头控制债务规模，统筹做好新增

债券的使用和风险防控工作。2019 年我旗争取新增债券额

度 4 亿元，有效保障了我旗重大项目建设资金需求。 

截至 2019 年末我旗债务余额为 100.12 亿元，未超过

上级财政下达限额。 


